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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 1月 13日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召開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重要議題交流系列座談會—第 1場次

「部門需求導向下之國土永續發展目標調整與計畫引導強化」與會單位發言意見回應表 

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 為落實總統所提「均衡台灣」施政理念，將

臺灣劃分為六大區域產業及生活圈，以產業

帶動區域發展，並整合供水、供電、居住、

教育、醫療、文化、交通旅宿、生活購物及

淨零廢棄物等配套措施與基礎建設，加速區

域平衡發展。後續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

討時，應將前開政策內容納入國土永續發展

目標，並作為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之重要參

考。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本署將於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規劃過程，研議

納入當前國家發展趨勢及重大政策，並持續與國

家發展委員會等各部會協調合作。 

農業部 一、建議各部會提出明確之中長期發展需求

預測，以避免因政策變動而大幅調整開

發區位。 

二、建議建立各行政層級之協調機制，如有

重大建設（如科學園區）開發需求時，

應先由地方政府協調，次由中央部會協

商，再由行政院裁決，而非跳過前期協

調及協商程序，直接由行政院拍板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署刻辦理「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

建立跨部會溝通與協作平台，後續將藉由該

平台協助各部會依據各該政策，提出空間需

求及需與國土計畫對接事項，以利事先協調

整合。 

二、針對各部門計畫之空間競合處理方式，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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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案，以避免部分單位（如農業部）缺乏

表達意見之機會。 

三、目前農業部已核定 15 個直轄市、縣（市）

之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作為農業部

門之空間計畫基礎。未來將持續推動鄉

鎮層級之農業空間計畫，以銜接國土計

畫之鄉村地區計畫。 

將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訂定指導原

則，並據以檢討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劃設順序，後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各該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通盤

檢討時，亦應符合前開指導原則。有關前開

部門計畫空間競合處理方式，按本次座談會

建議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以尊重既有合法使用為優先。 

（二）以有法源依據為原則。 

（三）以行政層級作為判釋。 

三、本署將配合農業部推動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

畫期程，持續與該部討論前開計畫與國土計

畫之對接方式。 

經濟部 一、考量產業用地需求變化快速，小型產業

園區或零星土地開發有其必要性，不應

一律排斥。 

二、支持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新增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之彈性，並建

議於全國國土計畫訂定其明確劃設原

則，以因應 5 年內之具體發展需求。另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署刻辦理「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

建立跨部會溝通與協作平台，並藉由該平台

協助各部會提出需與國土計畫對接事項，經

濟部如基於產業整體需求，有小型產業園區

或小面積零星產業用地開發之需要，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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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針對 107 年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所訂

定之 3,311 公頃新增產業用地總量，應

檢討其合理性，並於全球供應鏈重組背

景下重新評估該總量是否足以支持我

國產業發展。 

三、水利署持續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臺灣各

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及各項治水計

畫，未來亦將持續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及

社經環境變化，進行滾動檢討調整，並

嘗試以流域為單元整合發展，結合最新

災害風險與土地利用規劃資訊，例如每

5 年檢討一次的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水利署嘗試透過水流域推動小組，整合

水、電、產業、生活等內容進行規劃，

後續如有具體成果將提供予國土管理

署參考。 

部提供產業用地整體供給政策，以及具體需

求區位或開發條件，俾本署納入部門空間發

展策略形成上位指導，並作為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劃設順序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

檢討調整依據。 

二、107 年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業已明定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以下簡稱城 2-3）之

明確劃設原則，惟因應未來各直轄市、縣

（市）城鄉發展需求，有關全國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之新增城鄉發展總量與區位原則，以

及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將於 115 年 1 月

29 日本署召開本系列座談會第 2 場次中討

論，本署目前研議方向建議全國國土計畫不

再訂定「城鄉發展總量」明確數值，並訂定

「檢討原則」作為檢核新增城鄉發展地區適

宜性之依據。另原 107 年全國國土計畫所載

3,311 公頃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係經濟部依據

當時產業成長未來性據以推估並納入該計

畫載明，該數據是否合理並足以支持我國產

業未來發展需求，請經濟部依權責妥予評估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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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三、同第一點回應說明前段內容，本署將整合研

議各部會提出需與國土計畫對接事項，持續

與各部會討論，並評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檢

討調整。 

地球公民基金會 

黃子芸研究專員 

一、支持將「維護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土永

續發展目標中，建議可參考 2022 年聯

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所通過《昆明—蒙

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之長期目標

及行動目標。 

二、目前國土管理署另有辦理「建立國土計

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執行機制及配套

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就國土計畫部

門空間策略內容進行研議，該案曾辦理

一場工作坊，與各部會代表討論及指認

國土計畫重點關注議題。該案與本案

「推動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

落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制」委託專業服

務案之關係及差異為何，請國土管理署

補充說明。 

三、建議後續辦理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有關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永續發展目標，本

署將參考本次座談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再

予研議，研議內容將持續透過相關會議、活

動等適當方式與各界溝通討論，並適時公開

於本署網站。 

二、本案「推動國土計畫重要議題之政策方向、

落實策略及後續精進機制」委託專業服務案

屬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先期規劃之核心

推動主軸，協助本署研議各項短、中、長期

需檢討精進事項，而「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

間發展策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

服務案（以下簡稱部門案），主責建立中央

部會夥伴關係，包含成立部門夥伴工作圈、

研議部門參與國土計畫之程序與方式，並蒐

整部會關心之空間規劃議題。針對部門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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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時，可評估結合數位孿生技術及智慧國

土政策。 

四、針對新增產業用地及城鄉發展地區之總

量，其訂定過程及相關資料應公開討論

且透明，而非僅呈現最終公告數值。 

五、依 107 年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經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範

圍，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時檢視開發情形，如未辦理開發

則應依通案劃設條件調整為適當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前開制度於實際執

行時，是否可確保未開發之城鄉發展地

區第 2 類之 3 能確實退場並調整為適當

國土功能分區極其分類；又針對已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但長期未完成開發之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2 案件，建議訂定

明確的檢核標準及退場機制，使其能檢

討調整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 

六、建議制訂新增城鄉發展地區之開發回饋

或補償相關機制，並於審議個案時檢視

作過程中蒐集之部會重要資訊，包含涉及全

國國土計畫不同章節之內容建議，將適當回

饋予本案納入研析；至本案針對各項議題所

提建議辦理方向，如涉及跨部會執行或應遵

循事，將提供部門案評估納入部門夥伴工作

圈之活動設計。 

三、就數位孿生、智慧國土及其他新興規劃理念、

策略、機制等建議事項，本署將參考本次座

談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評估納入全國國土

計畫檢討研議。 

四、有關新增城鄉發展總量與區位原則，將於本

署訂於 115 年 1 月 29 日召開本系列座談會

第 2 場次中討論，本署目前研議方向為建議

全國國土計畫不再訂定「城鄉發展總量」明

確數值，並訂定「檢討原則」作為檢核新增

城鄉發展地區適宜性之依據。前開內容將持

續透過相關會議、活動等適當方式與各界溝

通討論，並適時公開於本署網站。 

五、有關未於期限內辦理開發之城 2-3 案件，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於現階段審議各直轄市、

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時，已於審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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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其回饋或補償措施之合理性，以確保其

外部成本內部化。 

七、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國土功能

分區繪製階段所提之農地業發展地區

劃設疑義及相關爭議，請農業部及國土

管理署補充說明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及

第 2 類差異、具體農業政策方向及相關

處理對策。 

八、地球公民基金會持續關注農地違章工廠

或零星農地變更問題，建議可建立「工

業區（群聚地區）內外土地交換」機制，

促使農地工廠移至工業區內，以改善農

地破碎情形。 

九、目前氣候變遷、公正轉型等政策是由行

政院層級之各委員會負責，如何將各該

委員會所決議之內容空間化，並納入國

土規劃中，為國土計畫之重要責任。 

提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各該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時檢視開發情形並為劃設適

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後續審議各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亦將嚴格

把關；又依本部訂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草案）」（以下簡稱管制規則（草

案））第 7 條規定，城 2-3 於未完成開發前，

原則僅能從事公共設施等使用。有關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2（以下簡稱城 2-2）退場機

制，如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變更，或原

許可開發計畫或原核准計畫經廢止或失效

力者，應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或第

22條第 2項規定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且依管制規則（草案）第 6 條規定，

前開情形之城 2-2 於完成檢討變更前，僅能

維持廢止或失其效力時之土地使用現狀，不

得申請新使用項目。 

六、第 1 版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如需地機關

有新增城鄉發展地區之需求，原則應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各級國土計畫指導，調

整劃設為城 2-3。依 107 年公告實施之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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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國土計畫指導，城 2-3 應循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法定程序，或國土計畫之使用許可程序

辦理開發；又都市計畫法及國土計畫法針對

前開開發方式均訂有負擔開發義務之規範

（如使用許可之國土保育費及開發影響

費）。另考量後續中央及地方各部門對於土

地使用的需求大多涉及農地的轉用（將農業

發展地區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本署

擬建請農業部評估訂定農地轉用之減輕或

補償機制範疇，並協助審查個案所提減輕或

補償機制之合理性。 

七、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農

業發展地區應區分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及

第 2 類（以下簡稱農 1 及農 2），又依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農 1 屬面積規模較大且完整

的優良農地，農 2 屬面積規模較小之良好農

地；考量農 1 及農 2 均屬宜維護農地，且為

保障農民權利，本部所訂之管制規則（草

案），對於農 1 及農 2 之農業相關設施使用

規定趨向一致。另有關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

件、劃設順序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檢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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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整方向，本署刻持續與農業部研議中，擬於

本系列座談會第 3 場次提出與各界討論。 

八、同第三點回應說明內容。 

九、本署將於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規劃過程，

研議納入當前國家發展趨勢及重大政策，並

持續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各部會協調合作。 

自然保育與環境

資訊基金會 

陳瑞賓董事長 

一、目前山坡地的農牧用地，因為偏鄉人力

不足，有相當多比例已退耕還林，扮演

自然保育功能，必要時仍可重啟農作，

成為農糧的基石之一，亦有助於因應氣

候變遷。目前，已有相當多民眾願意捐

出這些土地給公民團體，但是卻受到法

規限制而困難重重。請問政府會願意建

立什麼樣的機制來協助此事？ 

二、請問焚化爐、掩埋廠（場）、棄土廠（場）、

資收場等公共設施或鄰避設施用地，會

如何須先規劃、保留？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就土地使用部分，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農牧用地得從事造林、苗圃等林業

使用；依本部所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亦得

從事前開林業使用。至土地捐贈或委託經營

涉及相關稅務問題，請洽財政部釐清。 

二、本署刻辦理「建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執行機制及配套措施」委託專業服務案，

建立跨部會溝通與協作平台，並藉由該平台

協助各部會提出需與國土計畫對接事項，針

對焚化爐、掩埋場等環保設施，將配合權管

部會依政策提出需求，再由本署整合各部會

需求後，針對空間競合部分與各部會進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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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論。 

台灣石虎保育協

會 

陳祺忠專員 

國土計畫一再延宕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

以農民與其他民眾的權益沒有受到照顧，進

行反對和抗議，主要是被劃在農業發展地區

和國土保育地區的非農業利用行為沒有被

保障。目前也沒有看到中央政府持續溝通和

處理，那國土計畫真的會上路嗎？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部所訂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

案）」業納入既有合法權利相關規範，無論

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原依區

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例如甲種、乙

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仍得允許從事

其原容許之使用項目及使用強度，例如甲

種、丙種建築用地得繼續從事住宅、零售等

生活使用。 

二、國土計畫上路與否取決於國土功能分區圖是

否公告，目前本署持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

審議作業，目前全臺 22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業將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

部，其中 18個直轄市、縣（市）已審竣，並

已有 1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決議將修竣之國土功能

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核定。 

三、除完成法定工作外，本署未來將規劃持續透

過拜會（部會、縣市政府、農會團體、……）、



10 

 

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會議、教育訓練、工作坊、網頁專區、新聞

澄清等多元方式，持續進行資訊公開、傳遞

正確訊息並與社會各界溝通。 

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 

蕭逸柔副理 

經濟部水利署提到「以流域為單元的部分來

整合發展」，跟近幾年各河川分署針對不同

河川溪流所做的「流域調適計畫」會有勾稽

或對應討論嗎？ 

經濟部水利署 

以流域為單元來整合發展，規劃以流域調適計畫

成果為基礎，持續進行跨部會整合，透過循證治

理強化水土林保育、水資源利用、系統性治水及

水質改善等課題探討，進而提出系統性治理對

策，以期達到流域永續願景。 

監督施政聯盟 

許心欣執行長 

一、國土管理署提到國土功能分區不能輕易

變更，是否應該有方向性，農發、國保

區不能改成城鄉發展區，但未開發的城

鄉區可改成農發及國保才對！另未依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劃設為海洋資

源區的特定都計區，應有撥亂反正的調

整機制，而非完全不能變更。即往開發

方向的變更應禁止，但應鼓勵往農發、

國保、海保方向保育國土的變更！ 

二、既然國土功能分區不能輕易變更，農發

ㄧ土地可以開發焚化爐嗎？既然農地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國土計畫之核心精神在於「依計畫引導使

用」，爰按國土計畫制度，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無法個案變更，但得透過辦理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及鄉村地區

計畫予以檢討調整。另有關未開發之城鄉發

展地區退場機制，經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範圍，依 107 年公告實施之全國國

土計畫指導，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通盤檢討時檢視開發情形，如未辦理開發

則應依通案劃設條件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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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只能農用，農ㄧ就不該也不能變更成焚

化爐用地，土地使用分區不合的開發

案，環評就不該審查！不該浪費環評委

員的時間！而不是稱環評歸環評，環評

只審環境影響！開發的前提應是有合

乎國土功能分區的土地，而不是環評通

過後再進行農地變更！ 

分區及其分類；經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2 範圍，如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變

更，或原許可開發計畫或原核准計畫經廢止

或失效力者，則應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

更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二、依本部所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

案）」規定，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

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外，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不

得設置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及清除處理設

施（含焚化爐）。惟目前尚未依國土計畫法

實施管制，現行仍應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

土地開發案件。 

國立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 

江紀瑩碩士 

 

臺灣已進入人口負成長的超高齡社會，面對

人口縮退，因應國際學界「去成長

（Degrowth)」思維，本國之全國國土計畫除

了現正推動中的「轉型」，是否應考量結合

「集約發展」目標，考慮在窮極各種努力（如

地方創生、產業加值與轉型、創造適宜營農

環境等）後，仍無力維持聚落生活可支持性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有關全國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將於 115 年

1 月 29 日本署召開本系列座談會第 2 場次中討

論，本署目前研議方向為針對需地機關提出之新

增城鄉發展地區需求，應優先檢討既有發展地區

內之閒置土地利用或轉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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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單位 發言意見 機關回應說明 

時，適度引導「退場」？ 

 

 


